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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3-01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含有关联方持股的2家控股子公司，拟提供合计不超

过2亿元财务资金借款，提供资助时间不超过3年，利率结合当前资金市场环境

为2.0%-4.0%。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龙源电力”）于2023年3

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2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由于本次拟资助对象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本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为满足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前期及工程建设融资需求，确保2023年项目投产

目标顺利实施，充分发挥本公司融资平台优势，统筹协调资金分配，本公司拟

于2023年为含有关联方持股的2家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2亿元财务资金借

款，提供资助时间不超过3年，结合当前资金市场环境，利率为2.0%-4.0%，主

要用于风电场项目建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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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均签署协议。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

方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

责任、担保措施等。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影响本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国能龙源罗平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1日 

注册资本：8,750.2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罗雄街道万峰路14号 

法定代表人：黄伟 

控股股东：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新能源项目及相关产业的开发、建设管理及运营；风电发电机

组成套安装、调试及维修；新能源、风电技术的咨询及培训。（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

号 
被资助对象 

资助

对象

类型 

本公司

持股比

例 

资助金额

（万元） 
期限 利率 用途 

担保

措施 

1 

国能龙源罗

平新能源有

限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51.00% 10,000.00 
不超

过 3 年 
2.0%-4.0% 

基建

项目

建设 

无 

2 

国能龙源都

匀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其他

有限

责任

公司 

50.00% 10,000.00 
不超

过 3 年 
2.0%-4.0% 

基建

项目

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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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2年12月31日，国能龙源罗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源罗平”）资产总额134,127.27万元，负债总额109,075.35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5,051.92万元；2022年年度营业收入6,129.17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为965.88万元，不涉及或有事项（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未向龙源罗平提供财务资助。被资助对象未被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持有龙源罗平51.00%的股权，龙源罗平系本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所规定

的关联关系。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情况：国家能源集团云南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南电力”）持有龙源罗平49.00%的股权，本次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

资助。云南电力与本公司同属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

家能源集团”）控股，为本公司关联方。 

（二）国能龙源都匀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1月08日 

注册资本：25,3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贵州省黔南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金南街道金南大道福来家园

二期一层商业28号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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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刘军 

控股股东：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经营。投资、建设及经营风力发电场；风电场勘探、设计、施工；风力发电机

组成套安装、调试、维修；有关技术咨询、培训。 

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2年12月31日，国能龙源都匀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源都匀”）资产总额33,803.14万元，负债总额27,933.65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869.49万元；2022年营业收入121.6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813.34万元，不涉及或有事项（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上 一 会 计 年 度 ， 本 公 司 向 龙 源 都 匀 提 供 1,750 万 元 财 务 资 助

（2021/9/29-2024/8/20），利率3.85%，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

形。被资助对象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持有龙源都匀50.00%的股权，按照一致行动协议安

排，龙源都匀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规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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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情况：国家能源集团贵州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州电力”）持有龙源罗平50.00%的股权，本次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

资助。贵州电力与本公司同属于国家能源集团控股，为本公司关联方。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通过内部统借统还或委托贷款形式向龙源罗平、龙源都匀提供资助

时间不超过3年共计不超过2亿元财务资金借款，具体分配金额见前述明细，结

合当前资金市场环境，利率2.0%-4.0%，预计财务费用不超0.5亿元，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主要用于风电场项目建设。 

被资助对象应遵守条件： 

被资助方应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财务资助款，所借款项不得用于相关

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其他用途；被资助方应按经龙源电力认可的借款计划申

请借款，并接受龙源电力的监督；被资助方应按照《财务资助协议》的约定及

时履行支付本息的义务。 

违约责任： 

（1）被资助方未按期偿还财务资助款本息的，每逾期一天，按照逾期金额

的5%每日计收逾期罚息；若逾期超过约定时间30天以上的，资助方并有权单方

解除本协议，要求被资助方偿还全部财务资助款，如被资助方不能偿还，资助

方有权行使担保合同权利（如有）； 

（2）被资助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财务资助款的，资助方有权自财务

资助款被挪用之日起，对挪用部分按财务资助款总额的5%每日计收挪用罚息。

同时资助方有权通知被资助方在一定期限内整改；被资助方未按时整改的，资

助方有权收回被挪用的财务资助款； 

（3）被资助方按本协议约定应支付的违约金低于给资助方造成的损失的，

应就差额部分向资助方进行赔偿。资助方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资助方为处理纠

纷所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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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公司向龙源罗平、龙源都匀2家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风电场项目

建设等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被资助单位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需严格按照

龙源电力内部控制制度使用财务资助资金。本公司将及时对财务资助款项的使

用进行跟踪管理，动态掌握资金用途，确保资金安全。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

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并在前述财务资助事项

实际发生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资助的 2 家公司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少数股东均提供了同比例

资助，被资助控股子公司或第三方未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董事会认为，本

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解决被资助风电场项目建设等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资金，有利于加快被资助公司的项目建设进度，从而促进龙源电力的整体发

展、提升整体运营效率。本公司对被资助公司有管理控制权，借款安排公允，出

借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

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2 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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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龙源电力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龙源电力第五届董事会

2023年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于龙源电力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八、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23 年 3 月 29 日，除本次向龙源罗平、龙源都匀提供财务资助外，

本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余额为 152,150 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

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本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172,15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 年）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2.5%，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0 元。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2 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2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关于财务资助事项的意见； 

4.财务资助合同。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